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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
安徽省医疗保障信息中心

皖医保中心〔2024〕39 号

关于明确我省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
跨统筹区家庭共济使用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市医保局：

根据《安徽省医疗保障局 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优化职

工医保个人账户管理使用的通知》（皖医保秘〔2024〕23 号）要

求，进一步扩大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使用范围，拓展个人账户使用

场景，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率。2024 年 6 月 1 日起，职工医保个

人账户家庭共济使用新政策将在全省统一落地实施，经商局有关

处室并报请局领导同意，现就我省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使

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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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高度重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使用工作

优化完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使用服务，推进个人账户省内跨

统筹区共济使用，是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职工

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》《安徽省人民政府

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徽省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

障机制实施办法的通知》的具体举措，有利于提高医保基金使用

效率，有利于减轻群众医药费用负担，有利于提升参保职工的获

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各地医保部门要充分认识职工医保门诊

共济保障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，扎实推进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

共济使用工作。

二、明确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使用规则

（一）明确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省内共济使用范围

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省内共济使用范围主要包括：在省内

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药费用；在省内为

配偶、父母、子女等直系亲属缴纳参加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

险、长期护理保险、安徽“惠民保”等个人缴费部分。

（二）规范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跨统筹区家庭共济账户人

员关系绑定管理

1.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共济的授权对象为配偶、父母、子

女等直系亲属，具体绑定关系以授权人在线上绑定时，通过《告

知书》的方式予以承诺明确，由授权人本人对家庭账户成员关系

的真实性负责。

2.同一个家庭账户最多能绑定 7 人（含授权人本人），即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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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一个职工参保人（即授权人）最多授权省内 6 位我省参保人与

其绑定，其中 6 位被授权人中属于省内跨统筹区的不能再与同一

家庭账户成员中的省内跨统筹区的家庭成员进行绑定（被授权人

只能被一位省内跨统筹区的授权人进行绑定授权）。

（三）明确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跨统筹区共济使用资金扣

款顺序

1.被授权人在省内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时，按照家庭账户

成员间“先本人后共济、先本地后异地、本地内按绑定时间顺序”

等原则进行个人账户资金使用扣款，即：就医人本人有职工医保

个人账户资金的，先使用本人账户结余资金，直至用完；如本人

账户结余资金不足的，再使用同一市级统筹地区内家庭成员个人

账户结余资金；同一市级统筹地区家庭成员个人账户结余资金不

足时，再使用省内另外一个统筹地区的家庭成员（即授权人）个

人账户结余资金；此外，在同一市级统筹地区内有多位绑定人形

成家庭共济账户时，按照授权人授权绑定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个

人账户结余资金扣款。

2.针对省内跨统筹区代缴保费的情形，目前，我省税务部门

“统模式”征收方式暂不支持家庭共济业务，同一家庭共济账户

的所有绑定人的个人账户资金总额不足以支付个人缴费所需资

金时，不能使用家庭共济账户服务；同一家庭账户的所有绑定人

的个人账户资金总额足以支付个人缴费所需资金时，缴费扣款顺

序按“先本地后异地、本地内按绑定时间顺序”的原则进行。

（四）加强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跨统筹区共济业务协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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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共济的就医地（含被授权人在省内异

地使用共济资金缴纳参保费用的参保地，统称为“就医地”）医

保部门承担个人账户省内跨统筹区共济业务的牵头办理责任，使

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跨统筹区共济参保人的参保地（简称

“参保地”）、家庭共济账户授权人的所在地（简称“授权地”）

医保部门要积极主动做好个人账户省内跨统筹区共济业务协同

配合工作，共同做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跨统筹区共济使用的

日常经办服务、“单边账”处置等工作。就医地、参保地、授权

地医保部门要按照职责规定，做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跨统筹

区共济业务协同工作。省医保中心统筹协调个人账户省内跨统筹

区共济业务协同工作，省医保信息中心负责做好医保信息平台技

术协同支撑，省局有关处室按照职责做好协同工作。

（五）明确省直参保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共济使用管理

目前，我省省直参保职工个人账户资金实行“实账”管理，

即医保个人账户资金按月发放到个人银行账户，参保职工就医购

药结算时不使用个人账户资金支付的实际情况，现阶段，省直参

保职工暂不纳入本次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共济使用的实施范

围，不能被授权绑定并使用省内其他统筹地区的职工医保个人账

户结余资金。在省直医保个人账户资金管理模式改革完成后，再

开通省内跨统筹区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功能。

（六）规范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共济资金清算流程

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共济就医购药费用，由就医地与参保

地和授权地医保经办机构按月对账和清算；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




